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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依法 

加强计量校准市场监督管理的通知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省计量院，省计量协会，各有关计

量校准机构： 

    为进一步规范计量校准相关活动，落实计量校准机构主体责

任，保障国家单位制的统一和量值的准确可靠，根据《中和人民

共和国计量法》《黑龙江省计量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现就加强计量

校准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监督对象 

在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计量校准服务并出具计量校准

报告的机构（含法定计量检定机构）。 

二、监督措施 

（一）开展计量校准资源公开公示。 

为充分发挥计量校准服务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，有效解决计

量校准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，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计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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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准资源公开公示活动，向社会提供全面、准确、优质的计量校

准资源信息。计量校准机构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计量校准服务

前，应当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黑龙江）（网址：

http://gsxt.hlj.gov.cn）向社会公开公示其计量校准能力。声

明公开的内容包括：配备的计量标准器具名称及其测量范围、不

确定度或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，开展的计量校准项目名称

及其测量范围、不确定度或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，计量标

准器的溯源途径，本省行政区域内设立的实验室地址及联系信息。 

（二）加强计量校准信息数据管理。 

针对计量校准活动具有服务结果识别难、结果影响不直接的

特点，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计量校准服务的计量校准机构，应

当每季度末向省市场监管局和校准委托方所在地市（地）市场监

管局报送计量校准服务季度业务统计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查

验计量校准业务统计信息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抽查、计量标

准比对活动、计量校准委托方取证倒查、处理投诉举报等途径，

全面掌握计量校准市场整体情况、计量校准资源现状、计量校准

机构信息，做到情况清、台账齐、数据准。 

（三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 

根据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有关要求，建立完

善黑龙江省计量校准机构信息库和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信息库。省

市场监管局每年开展不少于一次计量校准市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督检查，随机抽查比例不少于计量校准机构总数的 20%或不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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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10 家。重点检查是否存在未建立计量标准开展计量校准服务的

行为，是否存在未经委托人同意转委托承接的计量校准业务的行

为，是否存在伪造数据或出具虚假计量校准报告的行为。检查中

发现的问题由属地市场监管局进行后处理，检查结果 100%公开。 

（四）加强信用监管。 

加大对计量校准机构的信用监管，依据计量校准失信行为和

行政处罚信息建立计量校准机构信用记录，省市场监管局每季度

进行一次信用信息归集整理，经核实确认后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

息公示系统（黑龙江），实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，引导计量校准委

托方合理选择计量校准机构，促进计量校准市场健康发展。鼓励

省计量协会组织建立黑龙江省计量校准行业委员会，加强计量校

准行业自律和信用管理建设，在省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开展信用

等级分类和信用评价活动。 

    三、具体要求 

（一）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管局要深刻认识计量校准在量传溯

源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制定工作方案，转

变监管理念和方式，严格计量校准市场的管理，确保量值传递准

确、 统一。 

（二）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管局要全面推动实施计量校准资源

公开公示制度。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管局计量科（处）负责指导本

行政区域内各级政府计量标准审批部门进行首次填报计量校准资

源信息公开公示表（附件 1），于 2020 年 10 月 1日前将汇总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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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量校准资源信息公开公示表报送省市场监管局计量处，纸质版

加盖审批部门公章，电子版发邮箱 10363@163.com。2020 年 10

月 1日后新增的计量校准资源，应在审批发证之日起的十五日内，

由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管局计量科（处）对计量校准资源信息进行

确认后，向省市场监管局计量处进行报送。已公示内容发生变化

的，应当在十五日内报送更正信息。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管局计量

科（处）应当监督指导本辖区内从事计量校准活动的在本省行政

区域外工商或事业单位登记的计量校准机构，向省市场监管局计

量处报送计量校准资源信息公开公示表和自我承诺书，及时纠正

和查处填报不实计量校准资源信息的行为。 

（三）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管局要全面推行计量校准信息季度

报告制度。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管局计量科（处）要与计量校准机

构建立工作联系机制，明确各计量校准机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，

监督指导各有关计量校准机构按时填报计量校准信息季度报告，

全面掌握本辖区内的计量校准服务信息。对无故不进行计量校准

资源公开公示或不按时报送计量校准服务季度业务统计表的计量

校准机构，要列为重点监管对象，增加检查频次，加强现场核查；

在实施计量能力验证和比对活动中，列为重点核查对象。 

（四）各有关计量校准机构应当具备与其开展计量校准服务

相适应的实验室、计量标准、人员和测量方法，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计量法》《黑龙江省计量条例》的要求，依法依规实施计量

校准，不得伪造测量数据、计量校准过程和条件记录，不得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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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含虚假内容的计量校准报告，不得通过恶意降低校准费用抢占

校准市场。 

（五）各有关计量校准机构应当建立计量校准数据、结果以

及其它必要信息的追溯机制，对计量校准过程和条件的相关记录、

计量校准报告副本应当建立档案，保存时间不少于六年。 

（六）在本省行政区域外工商或事业单位登记的的计量校准

机构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计量校准服务前，应当向省市场监管

局计量处填报计量校准资源信息公开公示表（附件 1）和自我承

诺书（附件 2），纸质版加盖公章，电子版发邮箱 10363@163.com。

计量校准机构要保证宣传自身计量校准能力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

清晰和完整，不得有虚假、欺骗性内容。已公示内容发生变化的，

应当在变化后十五日内报送更正信息。 

    （七）各有关计量校准机构应当积极配合开展计量校准信息

季度报告工作，设置专人负责，在每个季度末最后一周按时向省

市场监管局计量处和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督管局计量科（处）报送

计量校准服务季度业务统计表（附件 3）。省市场监管局计量处报

送邮箱 10363@163.com，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督管局计量科（处）

报送邮箱另行电话通知。 

联系人：刘坦飞 

电  话：13936393668 

邮  箱：10363@163.com 

地  址：哈尔滨市香顺街 53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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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计量校准资源信息公开公示表 

      2.计量校准资源信息公开公示自我承诺书 

      3.计量校准服务季度业务统计表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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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             计量校准资源信息公开公示表 
 

表一：基本信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（更新）时间： 

机构名称 注册地址 实验室地址 法定代表人 通信地址 联系人 手机 

       

开展的计量校准项目： 

 

表二：建立的计量标准信息 

序

号 
计量标准名称 计量标准测量范围 

计量标准不确定度

或准确度等级或最

大允许误差 

主持考核部门 
计量标准考核

证书号 

计量标准考核

证书有效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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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：配备的计量标准器信息 

序

号 
计量标准器名称 

计量标准器

型号 
计量标准器测量范围 

计量标准器不确定

度或不确定度等级

或最大允许误差 

计量标准器溯源单位及

证书号 

计量标准器有

效期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

表四：配备的主要配套设备信息 

序

号 
配套设备名称 

配套设备

型号 
配套设备测量范围 

配套设备不确定度

或不确定度等级或

最大允许误差 

配套设备溯源单位及计

量标准证书号 

配套设备有效

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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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五：开展的计量校准项目信息 

序

号 
计量校准项目名称 计量校准项目测量范围 

计量校准项目不确

定度或不确定度等

级或最大允许误差

计量校准项目依据规程规范名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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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计量校准资源信息公开公示自我承诺书 

 

本企业公开公示的自身计量校准能力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符合《中和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《黑龙江省计量条例》等法律法规

的规定，愿接受计量校准委托方和各部门的监督，并承担相关法

律责任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名称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企业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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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            计量校准服务季度业务统计表 

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

序

号 
受校单位名称 校准项目 

校准台（件）

数 
校准人员 校准日期

受校单位计量器具

管理人及电话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注：每季度末填报一次。 


